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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CIFIC CENTURY PREMIUM DEVELOPMENTS LIMITED 

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32）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及紅利可換股票據過戶登記手續 

 
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的股東特別

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謹訂於 202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舉行。 

 

釐定本公司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的記錄日期將為 2026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本公司將由 202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至 202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期間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及紅利可換股票據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

股份及紅利可換股票據轉讓手續。本公司的紅利可換股票據不附有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的投

票權。票據持有人可於紅利可換股票據發行後任何時間行使有關換股權，惟須受限於構成該

等紅利可換股票據的適用平邊契據的條款及條件。 

 

(a) 就本公司股份而言，為享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

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 2026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其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室；及 

 

(b) 就本公司紅利可換股票據而言，為享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

投票之權利，兌換通知連同相關票據證書及須支付之金額應已於 2026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予及投放於本公司之紅利可換股票據過戶登記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1716 室，以便兌換為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將適時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函及通告，以及相關代表委任表格。 

 
承董事會命  

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  

法律事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張國權  

 

 
香港，2026年 4月 30日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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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 

 

執行董事： 

李澤楷及林裕兒（副主席及集團董事總經理） 

 

非執行董事： 

盛智文博士，GBM，GBS，JP 

 

獨立非執行董事： 

王于漸教授，SBS，JP（獨立非執行主席）、張昀及馮文石博士 

 

 


